
关于报送不可接受风险的通知

按照《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导则》要求，

现就各车间每月不可接受风险报送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

1、报送范围：不可接受风险指车间无法解决，需公司领导

班子会议决策的问题。

2、报送流程：报送材料需依次经车间负责人签字确认、所

属部门领导审核签字、公司分管领导审批签字，确保信息真实、

责任清晰；若当月无不可接受风险，须按“零报告制度”要求提

交书面说明，同样履行上述签字流程。

3、报送时限：各车间需结合当月生产实际与安全排查情况，

于每月 20 日 17:30 前完成本月不可接受风险材料报送。(如遇节

假日则延迟到节假日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)

4、报送渠道：所有签字确认后的报送材料（含零报告说明），

需提交至安全监管部周锁。请各车间高度重视此项工作。（安全

监管部将会在每月安委会上对各单位报送的不可接受风险进行

汇报）

附件 1：不可接受风险档案表

安全监管部

2025 年 10 月 10 日



不可接受风险档案表

风险名称： 风险排查上报时间：

可能造成的后果

风险治理概况

风险所在具体部位

采取的防范措施

工程技术：

管理措施：

培训教育：

个体防护：

应急处置：

风险治理时间节点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

风险治理责任人

风险消除验收

风险消除验收结论

风险消除验收人员

风险消除验收时间 年 月 日

车间负责人： 部门负责人： 批准人：




